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111 學年第 6次行政主管會報工作報告】 112.03.15 

肆、報告事項 

六、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譚大純 

(一)課程工作 

1、教務行政工作 

(1)課程組於 111 學年度已辦理 785 份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學分審查認定

申請案件，製作 2 份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證明書、77 份專門課程認定證

明書、516 份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含小教、中教及特教師資類科)。 

(2)112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 

第一次招生委員會於 112 年 3月 28 日下午 2點召開。 

(3)教育學程課程規劃： 

教育學程課程加退選已於 112 年 2月 13 至 2月 21 日辦理完竣。 

教育學程學分費已於 112 年 3月 2日製作完成，並將相關資料提供給出納

組製單。 

(4)111 學年度應屆畢業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審查： 

學分預審說明會:112 年 3 月 6 日高師大課程字第 1121001629 號函請各師

培學系公告予學生週知，並通知班級代表出席學分預審說明會，亦以電子

信件通知各師培學系；燕巢場舉辦為 112 年 3 月 14 日中午致理大樓二樓

會議室、和平場舉辦為 112 年 3月 15 日中午行政大樓七樓 0706 教室。 

(5)國民小學師資類科-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 

教育部 112 年 2 月 2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20006516 號函復審查意見，依

審查意見續說明後函復。 

(6)「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增設「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專門課程：本校 112 年 3

月 7日高師大課程字第 1121001444 號函報教育部審查中。 

(7) 統計年報:配合教育部於 112 年 1月 12日臺教師(二)字第 1120002544 號函

請各大學師培填報統計年報，111 年度師培填報系統資料填報期限為 112 年

3月 31 日，本校刻正填報中。 

(8)中小學師資資料庫整合平臺：配合教育部檢核及補正 108、109 學年度新進

師資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師資生、實習師資生等基本資料檢核，並於

112 年 2 月 20 日完成上傳，配合教育部填報 111 學年度新進師資生第二階

段基本資料。 

(9)並行學系師資生遴選及遞補: 

112 年 3 月 1 日高師大課程字第 1121001535 號函請並行學系甄選回報課程

組(回報期限訂於 112 年 4月 10 日)。 

(10)學系師資生第二學年第二學期缺額第二次遞補: 

公告期間:預計 112 年 3月底前。 

申請條件:遞補 110 學年度並行學系師資生缺額，限 110 學年度入學之並

行學系非師資生報名。 



  

 

 

(11)教育部 112 年 1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0124061 號函復本校「高級中

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專

門課程修正意見，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已修正完畢，預計 3 月中旬函復教育

部。 

2、學務行政工作 

(1)112 年 2月 9日辦理專兼任老師會議。 

(2)112 年 2月 17 日辦理實體期初聯合導生座談會，並同步線上視訊參與。 

(3)112 年 2 月 16 日公告辦理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案設計能力檢測，報名至

3月 3日。 

(二)檢定與實習工作 

1、111 學年度三周集中實習行前說明暨指導會議於 3月 1日(三)召開完竣，會議

中針對實習學習手冊、公假及住宿等議題進行討論，將於學生說明會場中加

強宣導安全與禮節等事宜。 

2、本處於 3 月 6 日(一)召開 111 學年度三周集中實習指導教師說明會，於會議

中說明至實習學校需注意事項，亦請系上及指導教師多方協助與關懷。 

3、檢定與實習組於 3月 10 日(五)召開三周集中實習班級代表行前說明會，由檢

定與實習組長主持，說明三周集中實習相關實習事宜，並於 3月 13 日(一)至

3 月 17(五)期間公告行前說明及相關注意事項於檢定與實習組網頁，供參與

之師資生觀看。 

4、111 學年度三周集中實習合作學校各校輔導教師配對表於 3 月 9 日收齊回傳

資訊，業於 3月 15 日彙整學科後，分寄送各系配對表。 

5、111 學年度三周集中實習期間 112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4 日，燕巢校區同學

欲入住和平校區需於 3月 16 日前完成申請，俟抽籤與學生繳費後即可於約定

時間辦理入住，入住時間為 3月 26 日至 4月 15 日。 

6、111 學年度上學期新制實習學生完成教育實習共 277 位，檢定與實習組已於 2

月 15 日函文至教育部辦理合格教師證書。 

7、111 學年度上學期舊制教育實習學生完成教育實習共 1位，發予修畢師資職前

教育證明書乙紙。 

8、檢定與實習組陳佳琳助理於 112 年 2月 24 日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加教育部

「112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師培業務說明會。 

9、檢定與實習組於 3月 3日召開「111 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座談會

議」。 

10、111 學年度自覓教育實習學校申請已於 1月 31 日截止，申請 112 年 8月教育

實習之師資生共 375 位。 

11、112 年 2月申請加科及加階段登記共計 4位。 

(三)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1、地方教育輔導組執行「公費生」業務： 

(1)108-111 學年度在校公費生： 

112 年 2月 22 日(三)參加教育部召開之「研商師資公費生培育制度第 2次



  

 

 

諮詢會議」(線上會議)，針對公費生服兵役、育嬰留職停薪與公假進修等

權益進行討論。 

針對公費生鍾生提出學生報告書請求諮復所同意其修課，及專案開課等事

宜，協助進行相關協調。 

(2)112 學年度公費生甄選作業：112 年 3 月 6 日(一)至 3 月 10 日(五)公費生

相關系所受理公費生甄選報名，於 3月 24 日(五)完成甄選。 

(3)112 年度公費生分發作業： 

112 年 2月 22 日(三)參加教育部召開之「研商 112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會議」(線上會議)。 

112 年度待分發公費生共 16名(含已畢業 11 名，今年畢業 5名)。 

112年 3月 1日(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來函請本校於 112年 3月 22日(三)

前於「教師證核發服務系統」上傳 112 年度待分發公費生資料，3月 31 日

(五)前函送公費生志願卡正本 1份。已請圖資處資訊系統組協助提供待分

發公費生入學所屬班級每位學生的個人學業平均成績、個人操行平均成績，

將彙整相關資料後於期限內完成填報作業、函送公費生志願卡。 

2、地方教育輔導組執行「111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業務： 

(1)111 年 3月完成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 55 名師獎生檢核作業，共 48名師獎生

通過檢核，符合續領資格，未通過之 7名師獎生學業成績皆未達標準，其中

有 2名師獎生未完成參加工作坊及弱勢學童義務輔導之規定。 

(2)經查 111 學年度上學期有 8 名師獎生重複領取學雜費減免，有 3 名師獎生

重複領取高教深耕計畫之獎勵金，目前陸續請學生簽切結書擇一領取，後續

處理方式待討論。 

3、「教育部 112 年數位學伴計畫」執行情形如下： 

(1)完成大學伴招募及甄選作業，共錄取 54名。自 3月 8日(三)起，每週兩天

與高雄市內門國中、屏東縣光華國小學生進行 10週一對一線上陪伴與學習。 

(2)2 月 13 日(一)上午 08:10~11:40，前往屏東縣光華國小及高雄市內門國中

實地拜訪，參觀學校電腦教室環境設備，與學校師長見面交流意見，期能提

升課輔運作之效能。 

(3)3月 1日(三)及 3月 2日(四)晚上 17:30~20:30於本校和平校區愛閱館三樓

7304 電腦教室辦理「111 學年度第 2學期數位學伴第一次教學研習會」(大

學伴擇一時段參加)，課程包含線上陪伴與學習模式說明、教學平臺及數位

學伴入口網操作說明等。 

(四)就業輔導工作 

1、112 年 3 月 3 日辦理新鮮人履歷搶先必學攻略-職涯講座，協助讓即將面臨畢

業求職的學生們對個人履歷有新的認知及針對不同企業的徵才如何應對。 

2、112 年 3月 15 日與校內社團 TFT in NKNU 校園工作坊合作辦理和平校區【成

為你想看見的改變】，主題為走進 NPO 工作圈：一場深度的職涯探索。 

3、各系所請協助提供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習課程開設情形資料，請於 112 年

3月 21 日前，統一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以利後續彙整。 



  

 

 

4、2/24(五)行政助理楊翠華參加遠東科技大學青年發展署南區第一次聯繫會議。 

5、112 年 1~2 月份提供實習訊息：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12 年度暑期實習學生招募作業申請。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暨所屬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受理 112 年度暑期學生實習

「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甄選公告」申請。 

(3)112 年臺北捷運公司高等教育學生實習計畫」實習相關申請。 

(4)勞動部勞動力發展署發布「大專青年預聘計畫」申請。 

(5)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及高雄市電影館

提供 112 年度暑期實習。 

(6)法務部推動各地方檢察署提供大學校院在學學生實習觀護工作實施方案申

請。 

(7)教育部青發署「112 年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計畫」及「112 年經濟自立青年工

讀計畫」招募申請。 

(8)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單位 112 年度暑期大專院校學生實習計畫招募申

請。 

(9)國立臺灣文學館學生寒假、暑假及學期實習招募申請。 

(10)彰化縣政府府「112 年度青年職場實習創薪加倍領獎勵計畫」招募申請。 

(1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12）年度暑期實習計畫招募申請。 

(12)「高雄市政府提供大學院 校學生市政學習作業計畫」招募申請。 

(13)高雄市立美術館館 112 年暑假暨秋季實習招募申請。 

(14)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增 112 年度暑期提供大學院校學生市政學習。 

(15)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申請。 

(16)文化部文化資產局-1916 工坊 111 學年第二學期「以工換技」實習徵選。 

(17)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度暑期實習招募申請。 

6、徵才考試訊息公告: 

(1)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 111 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 

(2)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僱用人員甄試。 

(3)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2 年度 6 類約聘人員甄選公告。 

(4)南投縣 112 年度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8名(偏遠地區 8名)甄選。 

(5)考選部 112 年大地工程技師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引水人、食品技師、消

防設備人員、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人員等考試…等 15則訊息。 

(五)校友服務工作 

1、本校高雄市校友會於 2 月 25 日下午 15 時在屏東縣崁頂鄉勇盛泰國蝦體驗餐

廳召開第七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暨春酒聯歡會，會議中針對高師大高雄市校

友會年度工作計畫、會員資格審議、章程部分條文修正…等進行討論。 

2、本校臺中市校友會於 111 年 3 月 5 日假國立東勢高工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本處校友服務組廖坤鴻組長北上出席會議，會議由

何富財理事長致詞，感謝母校及臺中市校友會全體會員學長姐對校友會的支持，

同時也感謝理監事們對會務的辛勞付出。會議中針對 112 年度的收支、預算及



  

 

 

年度活動進行討論。 

 


